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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內地進口蔬菜的規管  
 (立法會 CB(2)358/08-09(01)及 CB(2)605/08-09(01)

號文件 ) 
 

  主席邀請團體就內地進口蔬菜的規管問題

發表意見。  
 
團體的意見  
 
2.  香港蔬菜同業聯會、五行副食品關注組、香

港入口蔬菜批發商商會及中港食物安全關注組的代

表批評政府當局未有採取有效措施，打擊不法之徒利

用真正的蔬菜來源標籤，從內地非註冊菜場進口蔬菜

到港，以及有時把冷凍雞及其他食品藏於這些蔬菜

中。雖然業界已一再呼籲及傳媒亦廣泛報道此事，但

政府當局仍置之不理。他們指出，從非正規渠道輸港

的蔬菜數量，由過去每日約 50公噸增至近期每日約

500公噸。這情況不單危害公眾生，亦影響真正菜

商的利益。他們亦促請政府當局不要中傷業界，暗示

他們提出抗議的動機，是以加強食物安全為借口，實

質是要求當局強制規定所有內地輸港蔬菜，一律須在

批發市場經批發商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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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食品委員會及香港餐飲聯業協會代表

促請政府當局加強與有關的內地主管當局協作，以及

與食物環境生署轄下食物安全中心和香港海關 (下
稱 "海關 ")合作，確保供港的內地蔬菜適合供人食用。 
 
政府當局的回應  
 
4.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表示  ⎯⎯  
 

(a) 政府當局非常重視食物安全。自2002年7月1日
起，內地供港蔬菜必須按照內地《供港澳蔬

菜檢驗檢疫管理辦法》的要求，來自註冊菜

場或註冊收購站，並須隨貨附帶 "供港澳蔬

菜檢驗檢疫監管卡 "和 "供港澳蔬菜農藥使用

報告單 "，以及在包裝上 (例如蘿、箱 )掛上列

出蔬菜來源的標籤；  
 
(b) 自 2007年 4月起，內地加強對供港蔬菜的監

管措施，包括對供港蔬菜菜場和收購站的管

理、標籤要求，以及對供港蔬菜裝貨全過程

進行監督、標識，及對運菜車進行鉛封；  
 
(c) 鑒於最近有報道指有人利用真正的蔬菜來

源標籤，從內地非註冊菜場進口蔬菜到港，

以及有時把冷凍雞及其他食品藏於這些蔬

菜中偷運到港，食物安全中心已加強與海關

合作，在文錦渡邊境管制站(下稱"文錦渡管

制站")聯合檢查運菜車； 

 

(d) 當運菜車進入文錦渡管制站後，貨車司機須

向海關遞交 "供港澳蔬菜檢驗檢疫監管卡 "、
"供港澳蔬菜農藥使用報告單 "及進境載貨清

單，以供檢查，其後才獲准進入香港。其後，

約 15%的車輛會被海關抽查，當中 70%會接

受X光掃描檢查，其餘 30%須打開貨物，由

食物安全中心人員檢查，核對隨貨文件與付

運蔬菜是否相同、檢查蔬菜及抽取蔬菜樣本

進行快速農藥殘留測試和詳細化學分析；  
 
(e) 除在入境口岸抽取供港蔬菜樣本進行化驗

外，食物安全中心亦在批發和零售層面抽取

蔬菜樣本，在定期食物監察計劃下進行化

驗。由 2007年至今，在進口、批發和零售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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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共抽驗超過 37 000個蔬菜樣本，合格率為

99.9%。事實上，在過去 10多年，甚少出現

蔬菜引致的食物中毒事件。衞生署資料顯

示，自 2005年 6月以來，並無發生因蔬菜引

起的食物中毒個案；及  
 
(f) 進口蔬菜可直銷，亦可經批發商分銷，兩者

均是自由市場下以商業模式運作。蔬菜在香

港是否經批發銷售，與加強食物安全保障無

關。在自由市場政策下，蔬菜進入香港後的

分銷安排，應視乎市場供求力量而定。  
 

討論  
 
5.  梁美芬議員關注到，食物及生局局長在回

答梁耀忠議員在 2009年 1月 7日立法會會議上有關 "走
私食物入境 "的提問時，承認進口香港的蔬菜即使附

有內地當局發出的標籤，仍不保證適合供人食用。  
 
6.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食物及

生局局長所指的是附於蔬菜包裝上、顯示蔬菜來源的

標籤，而不是上文第 4(a)段提述的隨貨附帶的文件。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又表示，由於當局現時已在問題

根源採取監控措施，加上在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所

採取的措施，相信從內地進口的蔬菜適合供人食用，

除非一些人故意從內地非正規渠道進口蔬菜到港。  
 
7.  陳克勤議員表示，不同類別食物的風險水平

可能有轉變，例如奶品一直被視為低風險食物，直至

發生三聚氰胺事件。因此，即使蔬菜並非高風險的食

物，政府當局不應因 2007年至今，在進口、批發和零

售 層 面 共 抽 驗 超 過 37 000個 蔬 菜 樣 本 ， 合 格 率 為

99.9%而感到自滿。陳議員促請食物安全中心增加檢

查運菜車的數目，以及抽取更多蔬菜樣本進行化驗。

為防止有人從註冊菜場購買標籤以便透過非正規渠

道進口蔬菜到港，陳議員建議，若發現註冊菜場出售

標籤，應禁止該菜場供應蔬菜到港。  
 
8.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表示，奶品從未被視為

低風險的食物，並須取得進口許可。因應李慧琼議員

的要求，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同意在會議後，提供下

述方面的資料：(a)2007年及2008年從內地進口蔬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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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及抽取蔬菜樣本進行化驗的數目；及 (b)香港及

海外司法管轄區抽取食物樣本進行化驗的數目。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2009年 2月
19日隨立法會 CB(2)924/08-09(01)號文件送

交委員。 ) 
 
9.  黃毓民議員表示，政府當局的回應至今未能

釋除業界的疑慮。黃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正視業界的關

注，並制訂適當的措施，打擊有人非法取得蔬菜來源

的標籤，從非註冊菜場進口蔬菜到香港的問題。李慧

琼議員亦促請政府當局繼續與業界保持聯絡，以解決

走私蔬菜的問題。  
 
10.  王國興議員及李慧琼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

否把業界指部分從內地輸港蔬菜來自非正規渠道的

聲稱，向有關方面轉達。  
 
11.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已在2008年下半年，把有關聲稱向國家質量監督檢驗

檢疫總局、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及深圳出入境檢驗

檢疫局轉達，以採取跟進行動。內地方面回覆，經詳

細調查後，並無證據顯示曾發生或存在有關問題。食

物及生局副局長又呼籲業界提供資料，以便可採取

適當的跟進行動。  
 
12.  梁家傑議員指出，本地一份雜誌詳細報道深

圳南山市場處理和分發農產品到香港的非法交易情

況，該雜誌在會上提交委員省覽；他詢問政府當局，

有否要求中方解釋，為何認為有人非法取得蔬菜來源

標籤從非註冊菜場進口蔬菜到港的問題並無事實根

據。   
 
13.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香港須依

賴中方進行調查。政府當局會繼續加強與內地主管當

局的聯繫，確保供港蔬菜安全。食物及生局副局長

重申，即使所有從內地進口的蔬菜附有相關文件，食

物安全中心仍進行隨機檢查，抽查運菜車輛的封識是

否完整、核對隨貨文件與付運蔬菜是否相同、檢查蔬

菜及抽取蔬菜樣本進行快速農藥殘留測試和詳細化

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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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梁耀忠議員表示，對於有人非法取得蔬菜來

源標籤從內地非註冊菜場進口蔬菜到港的問題，政府

當局不應視而不見。若政府當局認為傳媒對這問題的

報道並無事實根據，應加以阻止，以免令公眾驚慌。  
 
15.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對於業界

或傳媒指部分從內地進口的蔬菜可能來自非正規渠

道的聲稱，政府當局會仔細研究每宗個案，並把每宗

個案向內地主管當局轉達以便採取跟進行動。  
 
16.  甘乃威議員詢問，若蔬菜的農藥導致發生食

物中毒事故，食物及生局局長／食物及生局副局

長會否請辭。甘議員又詢問當局詳細闡述食物安全中

心及海關如何加強打擊走私蔬菜到港。  
 
17.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作為在問

責制度下獲委任的官員，他須對食物及生局職權範

圍下的各項政策承擔責任。  
 
18.  至於甘議員的第二項問題，食物安全專員表

示，食物安全中心已加強與海關合作，在文錦渡管制

站對運菜車進行聯合檢查。食物安全中心在接獲業界

或傳媒提供的資料後，會在進口層面對運菜車採取針

對性的檢查，以及在批發和零售層面採取針對性的監

控。食物安全中心會對不合格樣本作出跟進，包括追

查有關蔬菜來源、記錄有關菜場的資料和通知內地所

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進行跟進。日後如發現有關的菜

場再有蔬菜進口，食物安全中心職員會進行扣檢，待

檢測結果滿意才放行。陸路邊境口岸科總指揮官 (署
任 )亦表示，海關除加強與食物安全中心進行聯合檢

查，以打擊有人利用運菜車走私蔬菜和其他食品到港

外，該處亦增加檢查運菜車的數目。海關亦加強與深

圳文錦渡海關的聯繫，舉行同步行動以解決這問題。 
 
19.  主席促請政府當局仔細研究業界和傳媒的

聲稱，指部分從內地進口香港的蔬菜來自非正規渠道

卻附上真正的蔬菜來源標籤，因為這問題若真的存

在，會嚴重影響現時對內地進口蔬菜的監控措施。  
 
20.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當局至今
並沒有在文錦渡管制站找到有問題的蔬菜。然而，食
物及生局副局長指出，不能排除零星發生這類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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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有鑒於此，政府當局會繼續與中方加強聯繫，
並在香港加強檢查和監察。  
 
21.  王國興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關擴充文錦渡
管制站附近的食物檢查設施的計劃細則，原因是現時
的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不適合檢查大型的運菜車。 
 
22.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現正積極計劃擴充文錦渡管制站的食物檢查設施。根
據計劃，會增設 23個檢查點，包括 17個驗貨台／驗貨
間，以及 6個貨車輪候區，可容納 30至 48公噸的大型
貨車。  
 
23.  主席詢問在過渡期間會採取甚麼措施，使食
物安全中心可在文錦渡管制站檢查大型的運菜車。食
物安全專員表示，該中心已與海關作出安排，讓食物
安全中心人員在海關的貨車檢驗台，檢查大型的運菜
車。  
 
24.  陳克勤議員詢問，會否考慮准許經陸路進口
香港的蔬菜日後使用蓮塘／香園圍口岸。食物及生
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鑒於位於中港兩邊的文錦渡在
清關和食物檢查方面已甚具規模，當局並無計劃這樣
做。  
 
25.  主席總結討論時表示，委員關注非法買賣蔬
菜來源標籤的問題，他促請政府當局加強與相關的內
地主管當局的聯繫，打擊從非正規渠道走私食物來港
的問題，以保障本港的食物安全。  
 
 
II. 其他事項 
 
參觀文錦渡管制站  
 
26.  委員同意參觀文錦渡管制站，加深對檢查運
菜車及抽取蔬菜樣本進行化驗的工作。委員進而同意
邀請非委員的議員參與這項活動。  
 
2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4月 30日  


